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急救及水上安全志工隊 

召募暨徵選計畫 
壹、 目的：發揚「博愛、人道、志願服務」精神，匯集志願服務資源服務社會，為發

展急救或水上安全救生教育、提升防備救災動員之效能，設立「中華民國紅十字

會急救及水上安全志工隊」。 

貳、 召募類別及服務內容 

一、 急救教學組：平時協助本會辦理及執行各項急救訓練課程，災時配合調度支

援任務。 

二、 救生教學組：平時協助本會辦理及執行各項水上安全救生訓練課程，災時配

合調度支援任務。 

三、 活動組：平時協助本會辦理、執行及支援各項定點服務及活動，災時配合調

度支援任務。 

參、 參選資格 

一、 急救教學組： 

70歲以下，具本會有效期限內基本救命術教練、急救教練或高級急救教練資

格者。 

二、 救生教學組： 

70 歲以下，具本會有效期限內水上安全救生教練或高級水上安全救生教練資

格者。 

三、 活動組： 

70歲以下，具本會有效期限內急救員(含)以上或水上安全救生員(含)以上資

格者。 

肆、 報名須知 

一、 報名期間：即日起至 112年 4月 17 日 17時止。 

二、 報名方式： 

填妥報名表後，將報名表(附件 1)及報名應檢附文件以 E-mail、傳真、郵寄

或親洽本會繳交。 

三、 報名應備文件 

(一)報名表(含有效期限內參與資格證書影本、近三年服務紀錄及志願書) 

(二)最高學歷證明文件影本 

四、 承辦人 

教育訓練處 蘇侑芯；E-mail：yumi@redcross.org.tw  

TEL：02-2362-8232#505；Fax：02-2363-9646 

地址：台北市萬華區艋舺大道 303號(紅十字會) 

伍、 徵選作業(徵選要點如附件 2) 

一、 分為「資格審查」(參選資格具備與否)、「初選」(面談)、「決選」(專業能

力測驗)三階段進行。 

二、 徵選項目 

(一) 面談 

1. 態度 

2. 邏輯思考及口語表達 

mailto:yumi@redcross.org.tw


3. 志願服務理念 

(二) 專業能力 

1. 急救教學組 

(1) CPR+AED 

(2) 復甦姿勢 

(3) 三角巾包紮 

(4) 骨骼關節肌肉損傷處理 

2. 救生教學組 

(1) 救生四式 

(2) 踩水 

(3) 復甦姿勢 

(4) 模擬測驗 

3. 活動組 

資格 急救員 水上安救生員 

專
業
能
力

測
驗
項
目 

(1)CPR+AED 

(2)復甦姿勢 

(3)三角巾包紮 

(4)骨骼關節肌肉損傷處理 

(1) 救生四式 

(2) 踩水 

(3) 復甦姿勢 

(4) 模擬測驗 

陸、 徵選作業 

階段 日程 作業 

資格審查 112年 4月 24日止 
報名檢附文件審查，通過者將於完成資

料繳交後一週內通知審查結果。 

初選 
112 年 4月 23日至 

112年 4月 30日 

通過資格審查者，依個別通知時間至本

會參與初選。 

決選 
112年 5月 7日至 

112 年 5月 21日 

通過初選者，依各徵選組別通知時間，

前往指定地點進行專業能力測驗。 

公告 112年 5月 29日 通過徵選名單公告於本會官網。 

 

柒、 備註：開放同時報名不同組別之徵選。 

捌、 本計畫奉核後施行，修訂時亦同。 

 



附件一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急救及水上安全志工隊 

報名表 

證件照片黏

貼處 

中文姓名  身分證字號  

連絡電話  出生年月日  

E-mail  

通訊地址  

學歷 學校/科系/學位 

服務單位  職稱  

報名組別 □急救教學組    □救生教學組    □活動組 
個人資料使用同意書 

一、中華民國紅十字會(以下簡稱本會)為提供會務推廣之會議／課程報名相關服務，並確保報名學

員之共同利益，將遵循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蒐集、處理及利用註冊學員所提供

之個人資料，包括學員 E-MAIL、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字號、通訊住址、電話等資訊。 

二、報名學員就其個人資料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之規定，行使下列權利：1.查詢或請求閱覽

2.請求製給複製本 3.請求補充或更正 4.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 5.請求刪除。 

三、報名學員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個人資料或行使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所定之權利，但報名學員

提供資料不足或有其他冒用、盜用、不實之情形，可能將不能參加相關課程及影響各項相關服

務或權益。 

四、 在學員就其個人資料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之規定，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或請求刪除

前，本會得依循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於個人資料提供之範圍與目的內使用該等

個人資料。   

*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向台端告知相關個資法事宜* 

簽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 急救教學組請檢附本會有效期限內基本救

命術教練、急救教練或高級急救教練 證書

正面 

⚫ 活動組請檢附本會有效期限內急救員(含)

以上證書正面 

⚫ 急救教學組請檢附本會有效期限內基本救

命術教練、急救教練或高級急救教練 證書

背面 

⚫ 活動組請檢附本會有效期限內急救員(含)

以上證書背面 

⚫ 救生教學組請本會有效期限內水上安全救

生教練或高級水上安全救生教練證書正面 

⚫ 活動組請檢附本會有效期限內水上安全救

生員(含)以上證書正面 

⚫ 救生教學組請本會有效期限內水上安全救

生教練或高級水上安全救生教練證書背面 

⚫ 活動組請檢附本會有效期限內水上安全救

生員(含)以上證書背面 

其他急救或水上安全救生相關證書 其他急救或水上安全救生相關證書 

*同時報名不同組別者，請務必將各組別所需之證明文件一同檢附。 



附件一 

 

近三年服務紀錄 

年份 服務日期 服務時數 服務內容(項目說明) 

    

    

    

    

    

    

    

    

    

    

    

    

志願書 

本人自願加入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急救及水上安全志工隊，願意遵守志工隊各項規

範，在服務期間，並接受志工隊之培訓，參與急救及水上安全教育推廣服務。 

立志願書人：                  （簽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以下由承辦人員填寫 

資格

審查 

急救教學組：□通過  □不通過_______________ 

救生教學組：□通過  □不通過_______________ 

活動組：□通過  □不通過___________________ 

備註： 

通

知 

面

談 

日期： 

 

時間： 

結

果 
 

決

選 

時間： 

 

日期： 

結

果 
 

 


